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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8226）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
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上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對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
任，本公佈乃依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關
本公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
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準確完整及沒有誤導及欺詐成份；及概無遺漏其他事宜，
致使本公佈中任何聲明或本公佈帶誤導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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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57,864 110,619 413,781 254,084

銷售成本  (114,793) (80,419) (305,802) (193,984)
     

毛利  43,071 30,200 107,979 60,10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848 865 7,245 1,762

銷售及市埸推廣成本  (4,709) (3,295) (12,100) (7,199)

行政開支  (15,663) (10,538) (55,122) (32,967)

融資成本  (2,245) (2,250) (7,117) (7,069)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7,302 14,982 40,885 14,627

所得稅開支 4 (4,292) (84) (7,472) (84)
     

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23,010 14,898 33,413 14,5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 5 9,785 (1,620) 8,613 (5,479)
     

期內溢利  32,795 13,278 42,026 9,064
     

其它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003 2,275 5,744 4,730

　－確認法定儲備  – – – (4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4,003 2,275 5,744 4,68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6,798 15,553 47,770 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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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溢利╱（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2,229 5,057 23,181 (966)

 －非控股權益  10,566 8,221 18,845 10,030
     

  32,795 13,278 42,026 9,064
     

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4,844 7,285 26,855 (977)

 －非控股權益  11,954 8,268 20,915 14,724
     

  36,798 15,553 47,770 13,747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6

 持續經營業務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6.84 1.56 7.13 (0.30)
     

 －攤薄  5.55 1.56 6.36 (0.30)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83 2.05 4.48 1.39
     

 －攤薄  3.24 2.05 4.3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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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歸屬於

     以股份為    本公司

   物業 法定儲備 基礎支付 合併儲備 累積匯兌  擁有人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附註(a)） 之儲備 （附註(b)） 調整儲備 累積溢利 之權益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251 27,682 10,672 7,250 1,623 2,441 10,065 17,602 80,586 80,769 161,3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12 – – (423) (966) (977) 14,724 13,747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150 – – – (150) – –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3,251 27,682 10,672 7,812 1,623 2,441 9,642 16,486 79,609 95,493 175,10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251 27,682 11,680 6,812 1,623 2,441 14,179 14,827 82,495 98,817 181,31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3,674 23,181 26,855 20,915 47,770
過往授出購股權失效 – – – – (1,623) – – 1,623 – – –
擬派股息 – – – – – – – – – (5,924) (5,924)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儲備 – – (2,292) – – – (2,820) 2,292 (2,820) – (2,82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251 27,682 9,388 6,812 – 2,441 15,033 41,923 106,530 113,808 220,338
           

附註：

(a) 法定儲備

根據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按照中國之法規及規例，
本集團須將若干溢利按溢利之百分比自累計溢利轉撥至若干法定儲備。轉撥至儲備之有關
事項將只會待該等集團企業之董事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b) 合併儲備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所發行股本之面值與透過交換股份收購之附屬公司之股本及股
份溢價之差額。



5

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投資控股、製造及銷售揚聲器系統予中國及海外市場客戶。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董事會視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之公司Fame Global Enterprises Limited為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
業板」）上市。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
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法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外，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土地及樓宇以及若干金融工具除外，彼等乃按重估金
額或公平價值計量（倘適用）。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本集團採納若干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申報期間及過往申報期間之
申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並與本集團之運營潛在相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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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亦為收益，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折扣及與銷售相關之稅項）。

4.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外商投資企業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稅率為25%。

蘇州上聲電子有限公司因獲評為高新技術企業而享受15%之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根據中國內地外商投資企業適用之有關稅務規則及法規，上聲科技有限公司及蘇州和盛實
業有限公司（「蘇州和盛」）有權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連續三年獲減免50%企業所得稅。

蘇州和盛及蘇州上昇音響有限公司於期內錄得稅務虧損，因此並無繳納企業所得稅。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中之本期間稅項款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472 333

遞延稅項 – (249)
  

所得稅開支 7,472 84
  

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本集團訂立一項買賣協議出售附屬公司Indigo Enterprises Inc.。
Indigo Enterprises Inc.及其附屬公司（統稱「Indigo集團」）立足於北美，主要於北美、歐洲及亞
洲市場從事提供設計、開發及市場推廣家用及汽車音響產品業務。實行此項出售旨在終止
Indigo集團出現虧損之運營及按合理價格為本集團其他營運業務提供資源。該出售於二零一
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完成，於該日Indigo集團之控制權轉移至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為
楊祖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實益擁有）。楊景堯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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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之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
 溢利╱（虧損） 10 (1,620) (1,162) (5,479)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9,775 – 9,775 –
    

 9,785 (1,620) 8,613 (5,47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已計入綜合全面收入表）如下：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9,597 16,939 66,160 40,271

銷售成本 (17,126) (15,552) (55,725) (36,413)
    

毛利 2,471 1,387 10,435 3,85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5) 116 (154) 10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294) (341) (1,357) (1,030)

行政開支 (2,051) (2,720) (9,715) (8,164)

融資成本 (101) (62) (371) (153)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10 (1,620) (1,162) (5,479)

所得稅開支 – – – –
    

期內溢利╱（虧損） 10 (1,620) (1,162) (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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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售日期Indigo集團之綜合淨資產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二十五日
 港元

出售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87
遞延稅項資產 6,736
無形資產 16,262
商譽 5,787
存貨 6,96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30,897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34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26,841)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429)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41,835)
融資租約責任－於一年內到期 (7)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0,380)
 

 (5,037)

已變現累積匯兌調整儲備 (2,820)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撥回 41,835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9,775
 

代價總額，以現金支付 4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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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溢利╱（虧損） 22,229 5,057 23,181 (966)
    

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利息 1,209 – 3,648 –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溢利╱（虧損） 23,438 5,057 26,829 (966)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25,089,974 325,089,974 325,089,974 325,089,974
    

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96,875,000 – 96,875,000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21,964,974 325,089,974 421,964,974 325,08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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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2,229 5,057 23,181 (966)

減：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9,785) 1,620 (8,613) 5,479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12,444 6,677 14,568 4,513
    

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利息 1,209 – 3,648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溢利 13,653 6,677 18,216 4,513
    

用作計算之分母與上文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述者一致。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3.01 (0.50) 2.65 (1.69)
    

 – 攤薄 2.32 (0.50) 2.04 (1.6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九個月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分別9,785,000港元及8,61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
1,620,000港元及5,479,000港元）及上文所述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分母計算。

由於期內本公司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之行使價較股份平均市價為高，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錄得攤薄影響。

7. 股息

本公司之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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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致力於增強其核心業務，為世界主要汽車製造商及消費電
子產品公司（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大眾及奧迪）製造及銷售性能卓越之揚聲器產品。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本集團出售運營出現虧損之Indigo集團，以按合理價格為本
集團其他營運業務提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美國及歐洲市場低迷，使本集團之表現受到不利影響。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營業額254,100,000港元。
由於經濟復甦及向客戶之發貨量反彈，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約為
413,8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62.8%。

中國大陸仍然為本集團最重要之市場，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揚聲器系統於中國之銷售額佔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之47.0%（二零零
九年：50.6%）。本集團繼續保持其在中國市場之領先揚聲器製造商地位，並與主
要汽車製造商（例如上海通用汽車、上海大眾汽車以及東風神龍汽車）建立良好的
業務關係。本集團已自該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對彼等於中國汽車市場長期發展之樂
觀前景中受益。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汽車揚聲器系統之銷售額增加64.2%至約
398,9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42,9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6.4%（二
零零九年：約95.6%）。本集團家庭影院揚聲器系統銷售額約為14,9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11,200,000港元）。整體銷售額增加62.8%乃主要由於汽車市場之復甦，
因此向客戶之發貨量反彈。

本集團之表現得益於回顧期間擴大生產及原材料價格穩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毛利率約為26.1%，而去年同期則約為23.7%。由於毛利率增加
及出售Indigo集團獲得收益約9,800,000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錄得純利約4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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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由於經濟顯示出復甦趨勢，世界經濟將可能逐步恢復其正常發展步伐。然而，吾
等預期營商環境仍將充滿挑戰。原材料成本上升之威脅仍然存在，但吾等預期波
動性降低。來自業內其他公司之競爭將持續激烈。吾等相信，憑藉本集團之堅實
基礎，挑戰時期將為本集團帶來機遇，可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引領業務進入
中國汽車揚聲器行業市場領導者之新起步。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所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彼等
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
入所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所持股份 所持相關  權益
姓名 身份 數目 股份數目 合計 百分比

單曉昌先生 一間控制公司之權益 269,556,536 – 269,556,536 82.92%

附註： 該等股份為Fame Global Enterprises Limited（「Fame Global」）持有。Fame Global之全部已發
行股本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實益擁有，彼因此被視為於Fame 

Global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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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
有(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之權益或淡倉；
或(b)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列入所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c)

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公司（非本公司董事）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分部而
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及╱或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持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  權益
名稱╱姓名 身份 之數目 之數目 合計 百分比

Fame Global（附註） 實益擁有人 269,556,536 – 269,556,536 82.92%

單曉昌先生（附註） 一間控制公司 269,556,536 – 269,556,536 82.92%

  之權益

陳秉義先生 實益擁有人 – 96,875,000 96,875,000 29.80%

附註： Fame Global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獨自實益擁
有，彼因此被視為於Fame Global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
或公司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

分部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及╱或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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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本集團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由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起生效。據此，向本集團任
何僱員、諮詢人或專業顧問，以及供應商或客戶授出購股權。本公司於根據其購
股權計劃或本公司所採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
能將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之最高數目，合共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之已發行股本之
30%。

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於本期間之變動。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每股
參與者 一月一日 於本期間 於本期間 於本期間 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股份
姓名或類別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可行使期間 之行使價
       港元
(a) 董事

楊祖穎先生 2,000,000 – – (2,000,000) –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於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九月十一日
 辭任）
楊景堯先生 2,000,000 – – (2,000,000) –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b) 其他合計 6,000,000 – – (6,000,000) –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10,000,000 – – (10,000,000) –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或其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上述
人士亦無行使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透過
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擁有該等權利或利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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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執行董事楊景堯先生亦透過上聲電子（蘇州工業園）有限公司、上聲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上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利萬有限公司、美聲電子有限公司
及彼等各自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為「私人集團」）從事製造及買賣各款型號
之揚聲器。由於私人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用之揚聲器，故本集團之業務與私
人集團之業務有相同之處。楊景堯先生及私人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與本
公司訂立承諾契據，據此楊景堯先生及私人集團已向本集團作出若干不競爭及轉
介業務商機之承諾。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
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概無董事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參
與訂立而對本集團之業務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實益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
旨在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錦勳先生、王家廉先生及王志華先生組成。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乃以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單曉昌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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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單茁君女士、馬安馨
先生及楊景堯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錦勳先生、王家廉先生及王志華先
生組成。

本公佈將於其刊發日起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登載
至少7日及登載於本公司網址www.sonavox.com.hk。


